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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开展商务法律服务月活动

【活动概况】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发展涉外法律

服务、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

实国家和省“稳外贸、稳外资”的决策部署，帮助涉外企业

应对国际市场经营风险，推动我市贸易高质量发展，韶关市

商务局联合市司法局、市贸促会、市律协及市涉外法律服务

团，认真开展商务法律服务月活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开展法律培训和座谈。9 月 17 日，韶关市商务

局联合市司法局、市贸促会、市律师协会以“大力推进外经

贸企业合规建设，助推贸易高质量发展”为主题，举办了

2021 年韶关市涉外法律培训暨工作座谈会。各部门相关负

责人，市涉外经贸律师服务团律师代表、有关商协会及 14

家涉外企业代表共参加了活动。座谈会邀请了涉外商事法律

专家为参会企业做了专题辅导。广东省贸促会涉外商事法律

专家为大家讲解了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和应对建议，并

引导企业做好风险排查。韶关市涉外律师服务团律师就外经

贸企业合规建设主题作专题辅导，以虚拟“小明外贸”的方

式，将企业经营点与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无缝融合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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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模拟的方式，使企业更好地理解外经贸企业合规建设的

必要性及操作实务，引导企业做好风险防控。

（二）组织一次互动交流。9 月 17 日培训结束后，各

方围绕涉外法律服务问题进行了座谈，并结合外贸企业遇到

的法律问题进行研讨。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大部分企业对涉

外法律合规认识不足，希望政府能够培养更多专业的涉外法

律人才，提供更多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，为企业提供更加精

准的法律服务的建议，与会部门表示将加强合作，利用好广

东省商务厅和省司法厅搭建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，加大涉外

法律人才培养力度，加强部门、律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

流，积极开展法律培训和企业合规体检服务，推动涉外法律

服务发展，积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助推贸易高质量发展。

座谈结束还组织了各企业填写法律体检表。

（三）安排一次合规体检。9 月 27 日，韶关市商务局

联合市司法局、市律协、市律协涉外法律服务团，前往韶关

市百事得茅实业有限公司和韶关市德中金属有限公司，通过

面对面交流的方式，实地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合规体检。

通过体检，有利于企业发现和规避在涉外工作上存在的潜在

风险，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，也宣传推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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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沟通，让企业更了解我市涉外律师，并推动政府部门提供

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。

【重点宣传内容】

1.问：什么是合规？

答：泛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全流程的各个环节合规，包

括内部管理及外部法律环境合规。

2.问：合规包括哪些方面？

答：一是遵守法规，即公司总部所在地和经营所在国的

法律、法规；二是遵守规则，即企业内部规章包括企业行为

准则；三是遵守规范，即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等。

3.问：国内合规法律法规政策有哪些？

答：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《合规管理体

系指南》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《企业海外经

营合规管理指引》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指南》《广

东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等。

4.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的适用范围是什

么？

答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二条规定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适用于国家对两用物项、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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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、履行防扩散等国际

义务相关的货物、技术、服务等物项（以下统称管制物项）

的出口管制。

5.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的两用物项指的

是什么？

答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二条规定，

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，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

军事潜力，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、开发、生产或者使用大规

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、技术和服务。

6.问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综合考虑哪些因素，对出

口经营者出口管制物项的申请进行审查，作出准予或者不予

许可的决定？

答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，

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综合考虑下列因素，对出口经营者出

口管制物项的申请进行审查，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许可的决

定：（一）国家安全和利益；（二）国际义务和对外承诺；

（三）出口类型；（四）管制物项敏感程度；（五）出口目

的国家或者地区；（六）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；（七）出口

经营者的相关信用记录；（八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

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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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问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

为进行调查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？

答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二十八条规

定，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

调查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被调查者营业场所或

者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查；（二）询问被调查者、利害关系

人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，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

的事项作出说明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被调查者、利害关系人

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的有关单证、协议、会计账簿、

业务函电等文件、资料；（四）检查用于出口的运输工具，

制止装载可疑的出口物项，责令运回非法出口的物项；（五）

查封、扣押相关涉案物项；（六）查询被调查者的银行账户。

采取前款第五项、第六项措施，应当经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

门负责人书面批准。

【活动特点和效果】

本次活动，能结合本地实际，围绕活动主题，重点组织

开展了“三个一”活动，即开展一次法律培训、安排一次合

规体检、组织一次互动交流，在全市掀起了商务普法的热潮。

参与活动的企业普遍反映收获很大，提升了合规建设和风险

防范意识，对跨国经营中常见风险点有了更多了解。参与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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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涉外律师也感受很深，通过与企业面对面，对企业跨国

经营有了进一步认识，有利于将来为企业提供更精准有效的

法律服务。活动期间，商务、司法行政部门、涉外法律服务

机构、商协会共同参与，密切合作，进一步构建有效联动的

法律服务新模式。


